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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化教育計畫 
全名 

  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，簡稱 IEP。 

法律依據 

特教法第 28 條 

「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，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

化教育計畫，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與，必要時家長得邀請相關人

員陪同參與。」 

特教法第 28 -1 條 

    「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，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 

      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，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與， 

      必要時家長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。」 

   明文規定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團隊合作之方式為身心障礙學生擬訂    

   個別化教育計畫。 

目的及功能 

是指為「每一位」身心障礙且具有特殊教育或相關服務需求之學生所擬定的教

育計畫，不論該學生是安置於普通班、特教班、資源班或特殊學校等，目的為

確保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皆能接受適性教育。 

內容 

   一、學生能力現況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。 

   二、學生所需特殊教育、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。 

   三、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、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 

       評量方式、日期及標準。 

   四、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 

       方案及行政支援。 

   五、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。（特殊教育法 施行細則第九條） 

擬定時間 

學校應於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； 

其餘在學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，應於開學前訂定。 

個別化教育計畫，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。 

（特殊教育法 施行細則第十條） 

 



本校IEP格式 

   本校目前的IEP格式如下。 

若1.教育目標調整勾選需調整，則須繼續填寫第2.3.4項 

 

範例見網址 

( https://w3.tcivs.tc.edu.tw/ischool/publish_page/48/?cid=8928 ) 

https://w3.tcivs.tc.edu.tw/ischool/publish_page/48/?cid=8928
https://w3.tcivs.tc.edu.tw/ischool/publish_page/48/?cid=8928
https://w3.tcivs.tc.edu.tw/ischool/publish_page/48/?cid=8928


IEP撰寫要點 

一、長期目標的擬定 

   長期目標是學生一學年應學習的範圍、內容或方向。 

   以為課程、教學時數、學生學習能力、起點行為等     

   資料為依據。 

二、短期目標的擬定 

    短期目標為長期目標的細目或具體表現，須在長 

    程目標確定後才能敘寫。 

    短期目標書寫說明如下： 

         1.必須是學生導向，而非教師導向。 

         2.必須是學習的結果，而非學習活動。 

         3.必須是清楚可觀察的 

         4.每項行為目標必須只包含一個學習結果 

三、目標撰寫需包含的內容 

1. 行為：達到目標的具體行為。 

2. 結果：指行為產生的結果。 

 

四、目標是隨學習情形而變動的  

     不同的學生學習能力也不盡相同，針對同年級或

同班的特殊生，教師在擬定IEP時不必使用相同的內容，

可針對  學生的優弱勢能力做細部的調整。 
 

 
  



結  語 

  IEP的撰寫讓教師對特殊生有一套完

整明確的教學計畫，在IEP執行的過程

中，學生也能因為適當的教學規劃而有

更多收穫。 

  非常感謝各位老師一同完成個別化教

育計畫的擬定，願學生都能適性揚才，

發揮最大的潛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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